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儿童项目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儿童安全规范化管理是基金会的责任与义务，做好儿童项目规范化管理是基金会专

业、可持续发展的体现，有利于提高基金会公信力及社会影响力。 

第二条 为促进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儿童服务走向专业化、规范化，通过机构组织的

活动促进儿童各项权利的实现，保护儿童免于各种形式的伤害，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和《人道主义行动中儿童保护的最低标准》，制定本管理规范。 

 

 

第二章 儿童项目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三条 儿童利益最大化。儿童的最大利益应该是机构所有行动的首要考虑。这一原则应用

在所有活动的设计、监测和评估。尤其是机构的做法与儿童利益出现冲突时，该原则就是作

为判断的依据。 

第四条 无歧视原则。社会中不同儿童的发展条件存在差异，《儿童项目管理规范》的内容和

落实形式要考虑到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家庭背景和健康状况的儿童，使他们获得同等的

保护。 

第五条 儿童参与。为保障儿童在参与活动时，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儿童项目管理规

范》的制定参考了儿童的意见。机构应设立清晰及适合不同年龄儿童的反馈途径和方法，并

鼓励儿童表达他们对于《儿童项目管理规范》的意见。 

第六条 生存和发展：机构在开展儿童相关活动时，除了要保障儿童的生存权，也必须考虑

通过《儿童项目管理规范》促进儿童自我保护和发展的能力、意识和途径。 

 

 

第三章 儿童项目管理的内容 

第七条 保护儿童。在日常工作和开展项目活动的过程中，通过遵守保护儿童行为守则，为

儿童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避免儿童因为机构的工作而受到伤害。所有人员应避免和及时制

止任何会对儿童带来伤害的行为或做法，包括但不限于： 

（一）与儿童接触时必须： 

1. 以合宜之言语及行为表达，尊重儿童及他们的权利，并且公正、诚恳地对待他们。 

2. 确保与儿童的接触符合当地的文化风俗，与儿童相处时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3. 配合与保护儿童或儿童虐待相关的调查，及提供与调查相关的任何文件或其它信息。 

4. 非机构员工(如：探访者)在与儿童相处时，必须有机构员工陪同。 

（二）在工作中和工作外，不可接受的行为： 

1. 歧视儿童，对儿童给予差别待遇，或因偏向于某些儿童而排斥其他儿童。 

2. 使用不恰当或辱骂的言语，使儿童感到羞耻或羞辱。 

3. 对儿童使用肢体暴力，如殴打等。 

4. 与儿童发生性行为：对儿童年龄认识有误不能成为侵犯儿童的理由。 

5. 过长时间或不必要地单独和儿童在一起，且远离他人或在僻静的地方。 

6. 雇用任何形式的童工。 

第八条 儿童信息收集与应用管理。访和收集儿童信息作为宣传材料，以及使用任何儿童信

息时，通过守则约束，将对儿童造成的风险降至最低，避免儿童可能受到的伤害，也最大限

度地降低相关人员和采访人员被错误指控的风险。 

（一）采访儿童注意事项 

1. 采访儿童前，相关负责人应该制定采访计划，包括采访对象、目的、主要内容、时

间、地点等有关信息。机构外媒体应该提交采访计划给机构相关负责人。 

2. 在采访前，应告知受采访儿童其权利、主要采访内容及期望、采访安排等事项。并

需要向受采访儿童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解释《录像/拍摄/采访儿童知情同意书》

的内容，由受采访儿童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同意书上签字认可。 

3. 如果是在学校或在上课期间进行拍摄或者采访，应当获得校长的许可。 

4. 媒体采访或者拍摄中，必须至少由一名机构员工陪同，其主要职责是确保采访遵守

儿童保护相关标准且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 

5. 媒体采访或者拍摄中，必须有一位受采访儿童信任的人陪同在侧(儿童不能单独接受

任何采访)。 

6. 尊重儿童说“不”的权利。如果儿童同意参与采访或录像，确保让其知道无需回答

所有的问题。 

7. 注意采访儿童的地点和方式，并限制现场参与人数。尽量确保儿童感到舒适并且能

够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讲述他们的故事。 

8. 不得向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出以金钱或物质换取采访机会。 

9. 若在采访中发现可能产生公关或儿童保护风险的情况，员工应及时报告给项目负责

人。 

（二）儿童信息的应用 

1. 在一般情况下，所有非千禾社区基金会员工必须事先征得儿童和其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及机构员工同意，才可以进行拍照/录像。 

2. 当儿童成为文字、照片或视频等宣传资料的主角时，应取得儿童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和儿童(如适龄)的知情同意，由其签署《录像/拍摄/采访儿童知情同意书》。 

3. 机构所有包含儿童信息的宣传资料，包括儿童故事、照片、录像、幻灯片、互联网

信息、宣传小册子、展板、海报、横幅等，都应采用合乎体面及尊重孩子的表达方

式，保护儿童的隐私和安全，并避免夸张儿童或社区的贫困形象。 



 
 

4. 应采取所有可行措施保护儿童数据，任何包含儿童信息的宣传资料，应确保儿童不

被识别出或找到，一般操作建议： 

1) 不出现儿童的名字或详细住址等信息：只出现儿童的化名;儿童相关的地址只

出现县/区一级的名称，而不应详细到社区、学校的名称。 

2) 图像不应含有任何导致儿童被识别的信息(例如学校或社区名称)。 

 

第九条 儿童安全参与与操作。开展有儿童参与的项目活动时，除了设计活动内容之外，也

需要顾及儿童在活动中的安全问题，如活动设计、执行和监测时需要考虑的风险因素，从而

避免儿童可能受到的伤害。 

（一）活动计划 

1. 基本原则 

1) 儿童利益最大化：将儿童的健康、安全及福祉放在首位，并让儿童知晓。为确

保儿童的最佳利益，必要时，应考虑推迟甚至取消相关活动。 

2) 无歧视原则：对所有参与活动的儿童持有包容、无歧视、不区别对待的原则。

对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应征得其意见和同意的前提下，考虑以尊重和有尊严的

方式给予相关特殊照顾。 

3) 儿童参与：以充分了解所要参与的活动为前提下，儿童参与应为自愿行为;在

计划的过程中，应该聆听儿童的声音，让儿童参与跟他们行程有关的决策，并

且享有随时“主动退出”活动的权利。 

2. 一般要求： 

1) 保护儿童行为守则：无论儿童在活动中是否需要外出，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应

确保活动所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已经收到、理解保护儿童行为守则和儿童信息

收集与应用管理的内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对这些人员进行口头说明和答

疑。 

2) 书面活动计划：项目人员必须对所有儿童参与的活动进行提前规划，以确保活

动中的儿童安全。 

3) 儿童健康：无论儿童在活动中是否需要外出和/或就餐，应对所有参与儿童的

健康状况进行提前了解，例如，疾病史、过敏史、是否正在服药、残障等，以

应对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提前做好应急预案。 

4) 人员安排：无论儿童在活动中是否需要外出和/或过夜，项目负责人在任何时

候都应确保有足够数量的成年人在活动中负责儿童的安全和福祉，也应对所有

志愿者开展面对面的相关培训，使其了解参与活动的角色、职责范围以及期望。

成人数量通常取决于参加活动的儿童数量、儿童状况(例如有无残障儿童参与)、

活动复杂程度(例如是否需要过夜)、志愿者照顾儿童的能力和经验等。 

5) 紧急联络人：无论儿童在活动中是否需要外出和/或过夜，应确保相关工作人

员和/或合作伙伴有所有儿童的紧急联络人名单及其详细联系方式。同时，也

应确保所有参与活动的儿童知晓如何联系到相关工作人员。 

3. 外出活动要求。除一般要求外，若带儿童外出或过夜，还需遵循以下指引： 



 
 

1) 知情同意：所有儿童外出活动，都需要在行程开始之前，获得儿童及其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在签署外出知情同意书的过程中，应确保儿童、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充分知晓活动内容、行程安排、儿童如何参与到相关环节、

活动中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及控制措施等内容。此外，还应确保儿童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知晓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方便随时了解儿童状况。 

2) 保险：只要儿童离开学校或社区参与活动，若儿童原有保险投保范围无法覆盖

到外出活动或没有保险，均应为这些儿童提前购买保险。 

3) 儿童了解行程安排及儿童参与活动的权利： 

l 儿童知道这次行程对他们的期望。 

l 儿童有时间在出行前学习目的地的文化习俗。 

l 儿童在到达目的地后有充足的时间调整和休息，如果是长途旅行或需要

倒时差，儿童在参与活动前应至少有一天一夜的时间休息。 

l 在行程中，应为儿童安排适当的游戏时间。 

l 儿童可以随时退出活动。 

（二）活动风险控制。在儿童参与的活动中，风险可能来自于场地、设施、工具、交通、活
动设计、住宿安排等。应在活动开始前，对所有活动环节，包括人、物、场地等进行风险筛
查，将风险降低到可控范围内。 

1. 场地：选择或建设儿童安全环境。了解场地和附近环境，并应当提前实地考察。确

保场地本身没有危害儿童安全的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1) 远离安全隐患点(不在马路、废墟、河、水库或山边)。 

2) 平坦及宽阔，有足够空间安全活动。 

2. 设施：选择或建设安全的设施，包括但不限于： 

1) 有干净的水源让儿童能清洁洗手。 

2) 有男孩和女孩分开的洗手间设施。 

3) 有紧急出口、消防通道、备有充足及合规格的消防设备。 

4) 有安全标识、紧急疏散标识。 

3. 工具：预备适合儿童使用的工具和确保场地有基本急救物资，包括但不限于： 

1) 质量良好。 

2) 容易清洗并有定期清洁。 

3) 适宜儿童年龄段以及能力使用(包括残障儿童)。 

4) 高度、重量、尺寸适合儿童。 

5) 基本的急救和医疗物资。 

4. 交通：必须在活动前与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沟通交通安排，包括： 

1) 集合及解散地点，并与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做好交接，确保儿童安全离家

和到家。 

2) 规划合理、安全的交通路线。 

3) 雇用有良好记录的正规租车公司和合格驾驶员。 

4)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谨防儿童走失。 



 
 

5. 活动安排：设计活动时应按照儿童的年龄和能力进行设计。如： 

1) 考虑儿童的年龄和能力，包括残障儿童。若有需要讨论等性质的小组活动，建

议同一组儿童之间的年龄、能力、发展状况不应差异过大。 

2) 给儿童适当的休息和娱乐。 

3) 确保成人和儿童都了解活动内容。有需要时，明确表明参加者需要遵守的规 

（三）突发情况处理。事先需要就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做风险评估和应对方案： 

1. 在不同的活动中，可能有不同的突发情况。例如，下雨/台风/天气过冷/天气过热/儿

童受伤/儿童走失等。 

2. 有时需要更改计划或停止活动。 

3. 如进行特殊主题的活动，应确保至少有一位现场工作人员受过相关专业培训或为相

关领域专业人士，以便随时为场内意外状况提供专业支持。 

4. 及时关注每个儿童的安全和健康状况，知晓急救和报警电话，距离最近的医疗急救

场所等。 

 

第十条 社区探访活动之保护儿童操作守则。在探访儿童期间，为将对儿童造成的风险降至

最低，相关人员需要遵守探访活动的操作守则，为儿童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避免儿童可能

受到的伤害，也试图最大限度地降低探访者被错误指控使用不恰当行为或虐待的风险。 

（一）探访计划 

1. 一般来说，探访人是捐款人或其他人员，透过与社区代表(如被探访的儿童)会面，

更直观地了解当地儿童发展及机构的工作和项目。 

2. 了解探访人的目的。 

3. 计划探访活动与儿童会面及交流的时间、地点等。 

（二）与探访者的沟通 

1. 探访者在探访前必须清楚明白保护儿童行为守则和儿童信息收集与应用及管理的

内容。 

2. 向其说明当地的风俗习惯。 

3. 探访期间，需要有机构员工在场，确保探访活动中的儿童安全。 

（三）与社区、儿童及其父母/其他监护人的沟通 

1. 探访前与社区、儿童和其家庭介绍探访者和探访目的，以减少不必要的误解。 

 

 

第四章 儿童项目管理的相关责任 

第十一条 秘书长是基金会儿童项目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秘书处应制定基金会儿童项目

距管理工作流程，并将该工作职责落实到每位员工的工作中。 

第十二条 秘书处应确保儿童项目管理规范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实用性，并及时对本制

度的执行进行自查，发现问题应及时改正。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三条 本制度解释权属基金会秘书处。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 

 

2020年 7月 

 


